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9號

原      告  有茂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羅家森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余浩澐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理授權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0,000元，及其中新臺幣850,000元自

民國112年12月1日起，其餘新臺幣540,000元自民國114年8月19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提供新臺幣463,333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准為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390,000元為原告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1日約定由被告獨家代理原告台茶1号

新竹縣、市加盟事業，並於同日簽訂「台茶1号茶飲事業新

竹縣、市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一），

約定契約期間為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

計7年，且被告應給付原告授權金新臺幣（下同）5,850,000

元。給付方式為簽訂系爭契約時，給付2,000,000元，於協

議期間之第2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850,000元，第3年及

第4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0,000元。惟被

告僅於簽約時給付2,000,000元，嗣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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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30日前，被告未給付應給付之850,000元，已違反系

爭契約之約定。原告前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被告均怠為處

理，原告遂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系爭

契約一第3條第2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一，被告則於113年11

月28日收受前開函文，則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應經被告於11

3年11月28日終止。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之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授權金3,850,000元。另被告於契約期間僅有年餘

即違反系爭契約一約定，其違約情節嚴重，原告應得依系爭

契約一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

元。原告雖有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

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二），惟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二

係因被告向原告表示其有另設訴外人澐荼有限公司（下稱澐

荼公司），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

簽立授權經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原告因認並

無不妥，即與澐荼公司簽立系爭契約二，惟系爭契約二之內

容僅係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下稱光復店）約定授權

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被告抗辯已由澐荼公司取代被

告為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與事實不符。爰依系爭契約一

第3條、第11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7,850,000元，及其中850,00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

其餘7,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就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等情不爭

執，惟兩造於112年11月30日合意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

取代被告成為原告台茶1號新竹縣、市加盟事業獨家區域之

總代理公司，並簽立系爭契約二，原告亦有協助被告變更外

送平台之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及線上支付之部分為澐荼公

司。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既經換約，被告即非授權契約之締

約當事人，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一向被告請求。且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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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經原告於113年11月26日提前終止，原告既係主動終

止，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授權金3,850,000元及懲罰

性違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

就光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等語，惟此應

屬原告臨訟杜撰，悖於客觀事證。另縱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

系爭契約有理由，惟被告自同年12月26日開展經營光復店，

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7月結束營業止即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

1,000元，自112年5月27日開展「台茶1号竹北博愛店」（下

稱博愛店），自112年6月起至113年9月結束營業止亦每月繳

付品牌管理費1,000元，共計給付品牌管理費35,000元予原

告。被告因已給付授權費2,000,000元，復因連續展店需投

入相當成本，加以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致被告周轉困難，

而於113年1月25日向原告請求延後繳付第2期授權金，顯見

被告確有履約誠意，係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是縱認被告

有遲未繳納第2期授權金而有違約之情事存在，惟被告已一

部履行，且非惡意違約，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

元，應屬過高，請求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合意不爭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43

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

　㈡原告與訴外人澐荼公司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二。

　㈢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

前約定之授權金。

　㈣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

終止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已於112年11月30日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以系

爭契約二取代兩造間系爭契約一。是否可採？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前言約定：「（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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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同）茲因甲方委託乙方協助擴展台茶1号茶飲事業之加盟

業務等事宜，雙方就委託事項及條件誠心協商達成共識，約

定條件如下：」等文、第1條約定：「一、代理區域：㈠新

竹縣、市所轄行政區域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業務，授權

由乙方獨家代理辦理加盟業務推廣事務及按甲方規定之訓練

標準辦理加盟商第二階段教育訓練事務。㈡乙方應在代理區

域內完成之展店數量（應符合甲方規定之店面設施標準），

如未符合展店數量標準，甲方得不經催告行終止本協議。乙

方展店數量標準約定如下：⒈自簽約日期起算1年內，至少

達到2家店數。⒉本協議之契約期間屆滿前，應至少達到10

家店數。…」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7

頁），明白約定系爭契約一是原告委託被告協助擴展加盟事

業務，並約定被告於期限內應擴展之加盟店數，不是被告加

盟原告，開1家加盟店。

　⒉系爭契約一第4條約定：「…㈠在代理區域內，乙方應於簽

訂本協議起1年內，與甲方簽訂契約（應由乙方擔任加盟商

或擔任連帶保證人）設置2家店，包含前第1家經營台茶1号

茶飲事業（自營店），自營店每家加盟金減收為新臺幣壹佰

玖拾伍萬元（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㈡代理

區域內，因乙方推介展店而使第三人加盟台茶1号茶飲事業

加盟體系者，與第三人之約定加盟金，每一店點為新台幣貳

佰伍拾捌萬元整（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新台幣

壹佰玖拾伍萬元整，甲方得因經濟環境變化而調整加盟金及

費用）。㈢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就委託區域門店，每店每

月1日繳付品牌管理費新臺幣壹仟元整，甲方提供包含品牌

形象規劃、市場調查行銷、網路雲端數位廣告傳輸等。」等

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8頁），是系爭契

約一約定被告擴展實體店加盟，包括自營店每店加盟金每店

195萬元，第三人加盟每店25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一是獨家

區域代理商的授權契約，不是單店加盟授權契約。

　⒊惟觀系爭契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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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系爭契約二前言及第1條係載：「（系爭契約二的乙方指澐

荼公司，以下均同）台茶1号茶飲事業體系係採取授權經營

形態，乙方與甲方達成授權經營合意，就甲方所有台茶1号

茶飲事業相關權益(包括商品名稱、商標、營業技術、店舖

裝潢型式等)之授權使用、營業稽核及提供商品陳列、行銷

技術、經營指導、協助訓練等權利義務事宜。雙方約定本契

約下列條款，俾資信守：一、乙方經營店舖之基本資料：

…」等文，有系爭契約二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實係加

盟1家實體店之約定。

　⑵系爭契約二第4條約定：「店舖設施費用、履約擔保及品牌

管理費用：一、店舖設施費用：新臺幣238萬元整。乙方店

舖裝潢及設備、設施裝置事宜，應委由甲方辦理。上開裝修

工程所需工程款，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同時，交付所需工程

費用總金額30%之款項予甲方，以作為給付相關廠商之工程

款、價款用途。店舖開始裝修時，應再給付50%款項予甲方;

其餘20%尾款於營業設備、設施裝置完畢時，立即交付甲

方，以辦理付款予廠商作業。」等文，有系爭契約二足參

（見本院卷第56頁），此部分明白約定被告加盟此店舖之加

盟金為23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二確實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

約。且比較系爭契約一，此一加盟店甚至不是被告自營店的

加盟價195萬元。

　⒋再觀兩造於111年9月5日簽立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

契約書」，亦如系爭契約二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與系

爭契約二所載之加盟金均是238萬元，而加盟期間，111年9

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係約定：「契約

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5日起至民國114年9月4日止，計三

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

意終止本契約。」等文，而系爭契約二係約定：「契約期

間：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11月30日止，計三

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

意終止本契約。」等文，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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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經營契約書」及系爭契約二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56、

159頁）。2份契約之加盟金相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

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的加盟期限，如約所載滿3年，而

系爭契約二的加盟期限，文字說明雖是3年，但實際期間只

有2年。

　⒌再參以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是

被告在簽立系爭契約一前所簽實體店加盟契約，故尚無獨家

區域代理商之資格，無從以自營店195萬元之金額加盟。基

上，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契約，目的在擴展加盟

店業務，而系爭契約二是個別店舖加盟契約，性質完全不

同，無從取代，被告抗辯系爭契約二取代系爭契約一實無可

採。且系爭契約二與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

營契約書」均是以238萬元加盟，系爭契約二實際年限為2

年，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則為

3年，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二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一後，擬

由澐荼公司與原告重簽加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

「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應較合於卷證及時

間序而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第2契約年

開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之85萬元？第3、4契約年開始前

即1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第3條約定：「區域代理授權金：乙方應給付甲

方區域代理授權金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元整，分四期給付：

㈠於簽定本協議書時，給付甲方新臺幣貳佰萬元整。㈡本協

議期間之第二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捌拾伍萬元整，第三

年及第四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應各再給付新臺幣壹佰

伍拾萬元整。如乙方未依上開約定期限給付區域代理授權

金，則甲方得不經催告無條件逕行終止本協議，乙方絕無異

議。」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可詳（見本院卷第17頁）。是兩

造約定被告應於簽約時給付200萬元，於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

付85萬元，於第3及第4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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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合計585萬元，而授權期間依第2條約定則是自111年12

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亦有系爭契約一足

認（見本院卷第17頁）。

　⒉查，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

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而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

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爰堪

認定，則原告業已依約於113年11月26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

一，亦堪認定。又系爭契約一是自111年12月1日起，第2契

約年開始前為112年11月30日，第3契約年開始前為113年11

月30日，原告既於第3契約年開始前之113年11月26日終止系

爭契約一，而系爭契約一亦無約定被告違約終止仍應付足所

有授權金，則系爭契約一關於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

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原告即無請求權，此部分原

告僅得請求第2契約年開始前被告應支付之85萬元，超過部

分，即無所據。

　⒊另查，系爭契約一第11條雖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

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

議…，並得各依本協議及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

主張相關權利。」等文，惟此解釋上應指業已取得之權利，

應不包括尚未取得之權利，附此敘明。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

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及與乙方簽

訂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同時請求乙方給付甲

方新臺幣肆佰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

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兩造就被告違約，實有40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

　⒉對此，被告抗辯業已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後依約擴

展自營店，惟因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被告週轉困難，更曾

請求原告延後繳付第二期授權金，始終有履約之誠意，僅因

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等語，查，被告確實有支付第一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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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0萬元，匯款單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7頁），並於LI

NE通知原告延後支付，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8

9頁），而本件授權期間為7年，全部授權金為585萬元，平

均每年約83.6萬元（計算式：585/7≒83.6），原告僅使用

約2年，折算約167.2萬元，尚溢付約32.8萬元，被告終止後

仍得另尋獨家區域代理商，是被告賠償原告約1年期間找不

到下家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損失約83.6萬元及此1年內無獨家

區域代理商展店之損失，應屬合理，又兩造約定之展店進度

為7年10店，平均1年約1.4家，而每家店依契約，扣店面設

施之費用為195萬元，利潤應為63萬元（計算式：258-195=6

3），及參考原告得請求之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本

院認懲罰性違約金以54萬元為適當（計算式：83.6+63*1.4-

32.8-85=54），超過部分應予酌減。

　㈣基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以139萬元（計算式：85+54=139）

為可採，超過部分，尚屬無據。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85萬元授權金債權，核屬有

確定期限，應於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依上開規定，原告

請求此部分自同年12月1日起，至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原告對被告請求之54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

提起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合法送達被告，

經兩造確認，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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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此部分原告請求

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9萬元，及其中85萬元自112

年12月1日起，其餘54萬元自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

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合於

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應予准許，並依被告之聲請

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被告均得供全額擔

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

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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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9號
原      告  有茂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家森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余浩澐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理授權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0,000元，及其中新臺幣850,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其餘新臺幣540,000元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提供新臺幣463,33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准為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390,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1日約定由被告獨家代理原告台茶1号新竹縣、市加盟事業，並於同日簽訂「台茶1号茶飲事業新竹縣、市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一），約定契約期間為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且被告應給付原告授權金新臺幣（下同）5,850,000元。給付方式為簽訂系爭契約時，給付2,000,000元，於協議期間之第2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850,000元，第3年及第4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0,000元。惟被告僅於簽約時給付2,000,000元，嗣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被告未給付應給付之850,000元，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原告前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被告均怠為處理，原告遂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一，被告則於113年11月28日收受前開函文，則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應經被告於113年11月28日終止。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授權金3,850,000元。另被告於契約期間僅有年餘即違反系爭契約一約定，其違約情節嚴重，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有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二），惟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二係因被告向原告表示其有另設訴外人澐荼有限公司（下稱澐荼公司），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簽立授權經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原告因認並無不妥，即與澐荼公司簽立系爭契約二，惟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下稱光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被告抗辯已由澐荼公司取代被告為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與事實不符。爰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1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850,000元，及其中850,00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其餘7,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就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等情不爭執，惟兩造於112年11月30日合意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取代被告成為原告台茶1號新竹縣、市加盟事業獨家區域之總代理公司，並簽立系爭契約二，原告亦有協助被告變更外送平台之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及線上支付之部分為澐荼公司。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既經換約，被告即非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一向被告請求。且系爭契約一已經原告於113年11月26日提前終止，原告既係主動終止，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授權金3,85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就光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等語，惟此應屬原告臨訟杜撰，悖於客觀事證。另縱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契約有理由，惟被告自同年12月26日開展經營光復店，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7月結束營業止即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1,000元，自112年5月27日開展「台茶1号竹北博愛店」（下稱博愛店），自112年6月起至113年9月結束營業止亦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1,000元，共計給付品牌管理費35,000元予原告。被告因已給付授權費2,000,000元，復因連續展店需投入相當成本，加以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致被告周轉困難，而於113年1月25日向原告請求延後繳付第2期授權金，顯見被告確有履約誠意，係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是縱認被告有遲未繳納第2期授權金而有違約之情事存在，惟被告已一部履行，且非惡意違約，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應屬過高，請求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合意不爭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43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
　㈡原告與訴外人澐荼公司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二。
　㈢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
　㈣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已於112年11月30日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以系爭契約二取代兩造間系爭契約一。是否可採？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前言約定：「（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以下均同）茲因甲方委託乙方協助擴展台茶1号茶飲事業之加盟業務等事宜，雙方就委託事項及條件誠心協商達成共識，約定條件如下：」等文、第1條約定：「一、代理區域：㈠新竹縣、市所轄行政區域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業務，授權由乙方獨家代理辦理加盟業務推廣事務及按甲方規定之訓練標準辦理加盟商第二階段教育訓練事務。㈡乙方應在代理區域內完成之展店數量（應符合甲方規定之店面設施標準），如未符合展店數量標準，甲方得不經催告行終止本協議。乙方展店數量標準約定如下：⒈自簽約日期起算1年內，至少達到2家店數。⒉本協議之契約期間屆滿前，應至少達到10家店數。…」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7頁），明白約定系爭契約一是原告委託被告協助擴展加盟事業務，並約定被告於期限內應擴展之加盟店數，不是被告加盟原告，開1家加盟店。
　⒉系爭契約一第4條約定：「…㈠在代理區域內，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起1年內，與甲方簽訂契約（應由乙方擔任加盟商或擔任連帶保證人）設置2家店，包含前第1家經營台茶1号茶飲事業（自營店），自營店每家加盟金減收為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㈡代理區域內，因乙方推介展店而使第三人加盟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體系者，與第三人之約定加盟金，每一店點為新台幣貳佰伍拾捌萬元整（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新台幣壹佰玖拾伍萬元整，甲方得因經濟環境變化而調整加盟金及費用）。㈢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就委託區域門店，每店每月1日繳付品牌管理費新臺幣壹仟元整，甲方提供包含品牌形象規劃、市場調查行銷、網路雲端數位廣告傳輸等。」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8頁），是系爭契約一約定被告擴展實體店加盟，包括自營店每店加盟金每店195萬元，第三人加盟每店25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授權契約，不是單店加盟授權契約。
　⒊惟觀系爭契約二：
　⑴系爭契約二前言及第1條係載：「（系爭契約二的乙方指澐荼公司，以下均同）台茶1号茶飲事業體系係採取授權經營形態，乙方與甲方達成授權經營合意，就甲方所有台茶1号茶飲事業相關權益(包括商品名稱、商標、營業技術、店舖裝潢型式等)之授權使用、營業稽核及提供商品陳列、行銷技術、經營指導、協助訓練等權利義務事宜。雙方約定本契約下列條款，俾資信守：一、乙方經營店舖之基本資料：…」等文，有系爭契約二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實係加盟1家實體店之約定。
　⑵系爭契約二第4條約定：「店舖設施費用、履約擔保及品牌管理費用：一、店舖設施費用：新臺幣238萬元整。乙方店舖裝潢及設備、設施裝置事宜，應委由甲方辦理。上開裝修工程所需工程款，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同時，交付所需工程費用總金額30%之款項予甲方，以作為給付相關廠商之工程款、價款用途。店舖開始裝修時，應再給付50%款項予甲方;其餘20%尾款於營業設備、設施裝置完畢時，立即交付甲方，以辦理付款予廠商作業。」等文，有系爭契約二足參（見本院卷第56頁），此部分明白約定被告加盟此店舖之加盟金為23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二確實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且比較系爭契約一，此一加盟店甚至不是被告自營店的加盟價195萬元。
　⒋再觀兩造於111年9月5日簽立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亦如系爭契約二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與系爭契約二所載之加盟金均是238萬元，而加盟期間，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係約定：「契約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5日起至民國114年9月4日止，計三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等文，而系爭契約二係約定：「契約期間：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11月30日止，計三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等文，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及系爭契約二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56、159頁）。2份契約之加盟金相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的加盟期限，如約所載滿3年，而系爭契約二的加盟期限，文字說明雖是3年，但實際期間只有2年。
　⒌再參以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是被告在簽立系爭契約一前所簽實體店加盟契約，故尚無獨家區域代理商之資格，無從以自營店195萬元之金額加盟。基上，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契約，目的在擴展加盟店業務，而系爭契約二是個別店舖加盟契約，性質完全不同，無從取代，被告抗辯系爭契約二取代系爭契約一實無可採。且系爭契約二與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均是以238萬元加盟，系爭契約二實際年限為2年，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則為3年，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二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一後，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重簽加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應較合於卷證及時間序而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之85萬元？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第3條約定：「區域代理授權金：乙方應給付甲方區域代理授權金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元整，分四期給付：㈠於簽定本協議書時，給付甲方新臺幣貳佰萬元整。㈡本協議期間之第二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捌拾伍萬元整，第三年及第四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應各再給付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整。如乙方未依上開約定期限給付區域代理授權金，則甲方得不經催告無條件逕行終止本協議，乙方絕無異議。」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可詳（見本院卷第17頁）。是兩造約定被告應於簽約時給付200萬元，於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於第3及第4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萬元，合計585萬元，而授權期間依第2條約定則是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亦有系爭契約一足認（見本院卷第17頁）。
　⒉查，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而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爰堪認定，則原告業已依約於113年11月26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一，亦堪認定。又系爭契約一是自111年12月1日起，第2契約年開始前為112年11月30日，第3契約年開始前為113年11月30日，原告既於第3契約年開始前之113年11月26日終止系爭契約一，而系爭契約一亦無約定被告違約終止仍應付足所有授權金，則系爭契約一關於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原告即無請求權，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第2契約年開始前被告應支付之85萬元，超過部分，即無所據。
　⒊另查，系爭契約一第11條雖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並得各依本協議及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主張相關權利。」等文，惟此解釋上應指業已取得之權利，應不包括尚未取得之權利，附此敘明。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及與乙方簽訂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同時請求乙方給付甲方新臺幣肆佰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兩造就被告違約，實有4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
　⒉對此，被告抗辯業已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後依約擴展自營店，惟因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被告週轉困難，更曾請求原告延後繳付第二期授權金，始終有履約之誠意，僅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等語，查，被告確實有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匯款單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7頁），並於LINE通知原告延後支付，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89頁），而本件授權期間為7年，全部授權金為585萬元，平均每年約83.6萬元（計算式：585/7≒83.6），原告僅使用約2年，折算約167.2萬元，尚溢付約32.8萬元，被告終止後仍得另尋獨家區域代理商，是被告賠償原告約1年期間找不到下家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損失約83.6萬元及此1年內無獨家區域代理商展店之損失，應屬合理，又兩造約定之展店進度為7年10店，平均1年約1.4家，而每家店依契約，扣店面設施之費用為195萬元，利潤應為63萬元（計算式：258-195=63），及參考原告得請求之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本院認懲罰性違約金以54萬元為適當（計算式：83.6+63*1.4-32.8-85=54），超過部分應予酌減。
　㈣基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以139萬元（計算式：85+54=139）為可採，超過部分，尚屬無據。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85萬元授權金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應於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此部分自同年12月1日起，至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原告對被告請求之54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合法送達被告，經兩造確認，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142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9萬元，及其中85萬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其餘54萬元自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應予准許，並依被告之聲請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被告均得供全額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9號

原      告  有茂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家森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余浩澐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理授權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0,000元，及其中新臺幣850,000元自

民國112年12月1日起，其餘新臺幣540,000元自民國114年8月19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提供新臺幣463,333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准為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390,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1日約定由被告獨家代理原告台茶1号

    新竹縣、市加盟事業，並於同日簽訂「台茶1号茶飲事業新

    竹縣、市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一），

    約定契約期間為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

    計7年，且被告應給付原告授權金新臺幣（下同）5,850,000

    元。給付方式為簽訂系爭契約時，給付2,000,000元，於協

    議期間之第2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850,000元，第3年及

    第4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0,000元。惟被

    告僅於簽約時給付2,000,000元，嗣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

    年11月30日前，被告未給付應給付之850,000元，已違反系

    爭契約之約定。原告前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被告均怠為處

    理，原告遂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系爭

    契約一第3條第2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一，被告則於113年11

    月28日收受前開函文，則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應經被告於11

    3年11月28日終止。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之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授權金3,850,000元。另被告於契約期間僅有年餘

    即違反系爭契約一約定，其違約情節嚴重，原告應得依系爭

    契約一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

    元。原告雖有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

    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二），惟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二

    係因被告向原告表示其有另設訴外人澐荼有限公司（下稱澐

    荼公司），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

    簽立授權經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原告因認並

    無不妥，即與澐荼公司簽立系爭契約二，惟系爭契約二之內

    容僅係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下稱光復店）約定授權

    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被告抗辯已由澐荼公司取代被

    告為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與事實不符。爰依系爭契約一

    第3條、第11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7,850,000元，及其中850,00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其

    餘7,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就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等情不爭

    執，惟兩造於112年11月30日合意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

    取代被告成為原告台茶1號新竹縣、市加盟事業獨家區域之

    總代理公司，並簽立系爭契約二，原告亦有協助被告變更外

    送平台之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及線上支付之部分為澐荼公司

    。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既經換約，被告即非授權契約之締約

    當事人，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一向被告請求。且系爭契約一

    已經原告於113年11月26日提前終止，原告既係主動終止，

    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授權金3,850,000元及懲罰性違

    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就光

    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等語，惟此應屬原

    告臨訟杜撰，悖於客觀事證。另縱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

    契約有理由，惟被告自同年12月26日開展經營光復店，自11

    2年1月起至113年7月結束營業止即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1,00

    0元，自112年5月27日開展「台茶1号竹北博愛店」（下稱博

    愛店），自112年6月起至113年9月結束營業止亦每月繳付品

    牌管理費1,000元，共計給付品牌管理費35,000元予原告。

    被告因已給付授權費2,000,000元，復因連續展店需投入相

    當成本，加以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致被告周轉困難，而於

    113年1月25日向原告請求延後繳付第2期授權金，顯見被告

    確有履約誠意，係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是縱認被告有遲

    未繳納第2期授權金而有違約之情事存在，惟被告已一部履

    行，且非惡意違約，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

    應屬過高，請求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合意不爭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43頁

    ）：

　㈠兩造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

　㈡原告與訴外人澐荼公司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二。

　㈢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

    前約定之授權金。

　㈣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

    止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已於112年11月30日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以系爭

    契約二取代兩造間系爭契約一。是否可採？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前言約定：「（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以下

    均同）茲因甲方委託乙方協助擴展台茶1号茶飲事業之加盟

    業務等事宜，雙方就委託事項及條件誠心協商達成共識，約

    定條件如下：」等文、第1條約定：「一、代理區域：㈠新竹

    縣、市所轄行政區域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業務，授權由

    乙方獨家代理辦理加盟業務推廣事務及按甲方規定之訓練標

    準辦理加盟商第二階段教育訓練事務。㈡乙方應在代理區域

    內完成之展店數量（應符合甲方規定之店面設施標準），如

    未符合展店數量標準，甲方得不經催告行終止本協議。乙方

    展店數量標準約定如下：⒈自簽約日期起算1年內，至少達到

    2家店數。⒉本協議之契約期間屆滿前，應至少達到10家店數

    。…」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7頁），

    明白約定系爭契約一是原告委託被告協助擴展加盟事業務，

    並約定被告於期限內應擴展之加盟店數，不是被告加盟原告

    ，開1家加盟店。

　⒉系爭契約一第4條約定：「…㈠在代理區域內，乙方應於簽訂本

    協議起1年內，與甲方簽訂契約（應由乙方擔任加盟商或擔

    任連帶保證人）設置2家店，包含前第1家經營台茶1号茶飲

    事業（自營店），自營店每家加盟金減收為新臺幣壹佰玖拾

    伍萬元（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㈡代理區域

    內，因乙方推介展店而使第三人加盟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

    體系者，與第三人之約定加盟金，每一店點為新台幣貳佰伍

    拾捌萬元整（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新台幣壹佰

    玖拾伍萬元整，甲方得因經濟環境變化而調整加盟金及費用

    ）。㈢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就委託區域門店，每店每月1日

    繳付品牌管理費新臺幣壹仟元整，甲方提供包含品牌形象規

    劃、市場調查行銷、網路雲端數位廣告傳輸等。」等文，有

    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8頁），是系爭契約一約

    定被告擴展實體店加盟，包括自營店每店加盟金每店195萬

    元，第三人加盟每店25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

    代理商的授權契約，不是單店加盟授權契約。

　⒊惟觀系爭契約二：

　⑴系爭契約二前言及第1條係載：「（系爭契約二的乙方指澐荼

    公司，以下均同）台茶1号茶飲事業體系係採取授權經營形

    態，乙方與甲方達成授權經營合意，就甲方所有台茶1号茶

    飲事業相關權益(包括商品名稱、商標、營業技術、店舖裝

    潢型式等)之授權使用、營業稽核及提供商品陳列、行銷技

    術、經營指導、協助訓練等權利義務事宜。雙方約定本契約

    下列條款，俾資信守：一、乙方經營店舖之基本資料：…」

    等文，有系爭契約二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實係加盟1

    家實體店之約定。

　⑵系爭契約二第4條約定：「店舖設施費用、履約擔保及品牌管

    理費用：一、店舖設施費用：新臺幣238萬元整。乙方店舖

    裝潢及設備、設施裝置事宜，應委由甲方辦理。上開裝修工

    程所需工程款，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同時，交付所需工程費

    用總金額30%之款項予甲方，以作為給付相關廠商之工程款

    、價款用途。店舖開始裝修時，應再給付50%款項予甲方;其

    餘20%尾款於營業設備、設施裝置完畢時，立即交付甲方，

    以辦理付款予廠商作業。」等文，有系爭契約二足參（見本

    院卷第56頁），此部分明白約定被告加盟此店舖之加盟金為

    23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二確實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且

    比較系爭契約一，此一加盟店甚至不是被告自營店的加盟價

    195萬元。

　⒋再觀兩造於111年9月5日簽立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

    契約書」，亦如系爭契約二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與系

    爭契約二所載之加盟金均是238萬元，而加盟期間，111年9

    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係約定：「契約

    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5日起至民國114年9月4日止，計三年

    。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

    終止本契約。」等文，而系爭契約二係約定：「契約期間：

    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11月30日止，計三年。

    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終

    止本契約。」等文，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

    經營契約書」及系爭契約二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56、159

    頁）。2份契約之加盟金相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

    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的加盟期限，如約所載滿3年，而系

    爭契約二的加盟期限，文字說明雖是3年，但實際期間只有2

    年。

　⒌再參以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是

    被告在簽立系爭契約一前所簽實體店加盟契約，故尚無獨家

    區域代理商之資格，無從以自營店195萬元之金額加盟。基

    上，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契約，目的在擴展加盟

    店業務，而系爭契約二是個別店舖加盟契約，性質完全不同

    ，無從取代，被告抗辯系爭契約二取代系爭契約一實無可採

    。且系爭契約二與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

    契約書」均是以238萬元加盟，系爭契約二實際年限為2年，

    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則為3年

    ，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二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一後，擬由澐

    荼公司與原告重簽加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台

    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應較合於卷證及時間序

    而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第2契約年開

    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之85萬元？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

    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第3條約定：「區域代理授權金：乙方應給付甲方

    區域代理授權金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元整，分四期給付：㈠

    於簽定本協議書時，給付甲方新臺幣貳佰萬元整。㈡本協議

    期間之第二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捌拾伍萬元整，第三年

    及第四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應各再給付新臺幣壹佰伍

    拾萬元整。如乙方未依上開約定期限給付區域代理授權金，

    則甲方得不經催告無條件逕行終止本協議，乙方絕無異議。

    」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可詳（見本院卷第17頁）。是兩造約

    定被告應於簽約時給付200萬元，於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

    萬元，於第3及第4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萬元，

    合計585萬元，而授權期間依第2條約定則是自111年12月1日

    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亦有系爭契約一足認（見

    本院卷第17頁）。

　⒉查，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

    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而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

    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爰堪

    認定，則原告業已依約於113年11月26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

    一，亦堪認定。又系爭契約一是自111年12月1日起，第2契

    約年開始前為112年11月30日，第3契約年開始前為113年11

    月30日，原告既於第3契約年開始前之113年11月26日終止系

    爭契約一，而系爭契約一亦無約定被告違約終止仍應付足所

    有授權金，則系爭契約一關於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

    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原告即無請求權，此部分原

    告僅得請求第2契約年開始前被告應支付之85萬元，超過部

    分，即無所據。

　⒊另查，系爭契約一第11條雖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

    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

    ，並得各依本協議及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主張

    相關權利。」等文，惟此解釋上應指業已取得之權利，應不

    包括尚未取得之權利，附此敘明。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

    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及與乙方簽

    訂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同時請求乙方給付甲

    方新臺幣肆佰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

    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兩造就被告違約，實有40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

　⒉對此，被告抗辯業已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後依約擴展

    自營店，惟因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被告週轉困難，更曾請

    求原告延後繳付第二期授權金，始終有履約之誠意，僅因資

    金短缺而無法履約等語，查，被告確實有支付第一期授權金

    200萬元，匯款單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7頁），並於LINE

    通知原告延後支付，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89

    頁），而本件授權期間為7年，全部授權金為585萬元，平均

    每年約83.6萬元（計算式：585/7≒83.6），原告僅使用約2

    年，折算約167.2萬元，尚溢付約32.8萬元，被告終止後仍

    得另尋獨家區域代理商，是被告賠償原告約1年期間找不到

    下家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損失約83.6萬元及此1年內無獨家區

    域代理商展店之損失，應屬合理，又兩造約定之展店進度為

    7年10店，平均1年約1.4家，而每家店依契約，扣店面設施

    之費用為195萬元，利潤應為63萬元（計算式：258-195=63

    ），及參考原告得請求之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本

    院認懲罰性違約金以54萬元為適當（計算式：83.6+63*1.4-

    32.8-85=54），超過部分應予酌減。

　㈣基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以139萬元（計算式：85+54=139）

    為可採，超過部分，尚屬無據。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85萬元授權金債權，核屬有

    確定期限，應於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依上開規定，原告

    請求此部分自同年12月1日起，至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原告對被告請求之54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

    提起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合法送達被告，

    經兩造確認，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142

    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此部分原告請求

    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9萬元，及其中85萬元自112

    年12月1日起，其餘54萬元自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

    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合於

    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應予准許，並依被告之聲請

    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被告均得供全額擔

    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

    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09號

原      告  有茂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家森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余浩澐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理授權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90,000元，及其中新臺幣850,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其餘新臺幣540,000元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提供新臺幣463,33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准為假執行；惟被告以新臺幣1,390,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1日約定由被告獨家代理原告台茶1号新竹縣、市加盟事業，並於同日簽訂「台茶1号茶飲事業新竹縣、市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一），約定契約期間為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且被告應給付原告授權金新臺幣（下同）5,850,000元。給付方式為簽訂系爭契約時，給付2,000,000元，於協議期間之第2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850,000元，第3年及第4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0,000元。惟被告僅於簽約時給付2,000,000元，嗣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被告未給付應給付之850,000元，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原告前曾多次催告被告給付，被告均怠為處理，原告遂於113年11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一，被告則於113年11月28日收受前開函文，則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應經被告於113年11月28日終止。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授權金3,850,000元。另被告於契約期間僅有年餘即違反系爭契約一約定，其違約情節嚴重，原告應得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有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二），惟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二係因被告向原告表示其有另設訴外人澐荼有限公司（下稱澐荼公司），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簽立授權經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原告因認並無不妥，即與澐荼公司簽立系爭契約二，惟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就「台茶1号新竹光復店」（下稱光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被告抗辯已由澐荼公司取代被告為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與事實不符。爰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1條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850,000元，及其中850,00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其餘7,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就原告主張兩造有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等情不爭執，惟兩造於112年11月30日合意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取代被告成為原告台茶1號新竹縣、市加盟事業獨家區域之總代理公司，並簽立系爭契約二，原告亦有協助被告變更外送平台之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及線上支付之部分為澐荼公司。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一既經換約，被告即非授權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一向被告請求。且系爭契約一已經原告於113年11月26日提前終止，原告既係主動終止，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授權金3,85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二之內容僅係就光復店約定授權經營，並無全面換約之合意等語，惟此應屬原告臨訟杜撰，悖於客觀事證。另縱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契約有理由，惟被告自同年12月26日開展經營光復店，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7月結束營業止即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1,000元，自112年5月27日開展「台茶1号竹北博愛店」（下稱博愛店），自112年6月起至113年9月結束營業止亦每月繳付品牌管理費1,000元，共計給付品牌管理費35,000元予原告。被告因已給付授權費2,000,000元，復因連續展店需投入相當成本，加以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致被告周轉困難，而於113年1月25日向原告請求延後繳付第2期授權金，顯見被告確有履約誠意，係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是縱認被告有遲未繳納第2期授權金而有違約之情事存在，惟被告已一部履行，且非惡意違約，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4,000,000元，應屬過高，請求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合意不爭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43頁）：

　㈠兩造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契約一。

　㈡原告與訴外人澐荼公司於112年11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二。

　㈢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

　㈣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已於112年11月30日換約，由訴外人澐荼公司以系爭契約二取代兩造間系爭契約一。是否可採？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前言約定：「（甲方為原告，乙方為被告，以下均同）茲因甲方委託乙方協助擴展台茶1号茶飲事業之加盟業務等事宜，雙方就委託事項及條件誠心協商達成共識，約定條件如下：」等文、第1條約定：「一、代理區域：㈠新竹縣、市所轄行政區域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業務，授權由乙方獨家代理辦理加盟業務推廣事務及按甲方規定之訓練標準辦理加盟商第二階段教育訓練事務。㈡乙方應在代理區域內完成之展店數量（應符合甲方規定之店面設施標準），如未符合展店數量標準，甲方得不經催告行終止本協議。乙方展店數量標準約定如下：⒈自簽約日期起算1年內，至少達到2家店數。⒉本協議之契約期間屆滿前，應至少達到10家店數。…」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7頁），明白約定系爭契約一是原告委託被告協助擴展加盟事業務，並約定被告於期限內應擴展之加盟店數，不是被告加盟原告，開1家加盟店。

　⒉系爭契約一第4條約定：「…㈠在代理區域內，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起1年內，與甲方簽訂契約（應由乙方擔任加盟商或擔任連帶保證人）設置2家店，包含前第1家經營台茶1号茶飲事業（自營店），自營店每家加盟金減收為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㈡代理區域內，因乙方推介展店而使第三人加盟台茶1号茶飲事業加盟體系者，與第三人之約定加盟金，每一店點為新台幣貳佰伍拾捌萬元整（含依甲方標準設置店面設施之費用新台幣壹佰玖拾伍萬元整，甲方得因經濟環境變化而調整加盟金及費用）。㈢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就委託區域門店，每店每月1日繳付品牌管理費新臺幣壹仟元整，甲方提供包含品牌形象規劃、市場調查行銷、網路雲端數位廣告傳輸等。」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8頁），是系爭契約一約定被告擴展實體店加盟，包括自營店每店加盟金每店195萬元，第三人加盟每店25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授權契約，不是單店加盟授權契約。

　⒊惟觀系爭契約二：

　⑴系爭契約二前言及第1條係載：「（系爭契約二的乙方指澐荼公司，以下均同）台茶1号茶飲事業體系係採取授權經營形態，乙方與甲方達成授權經營合意，就甲方所有台茶1号茶飲事業相關權益(包括商品名稱、商標、營業技術、店舖裝潢型式等)之授權使用、營業稽核及提供商品陳列、行銷技術、經營指導、協助訓練等權利義務事宜。雙方約定本契約下列條款，俾資信守：一、乙方經營店舖之基本資料：…」等文，有系爭契約二可參（見本院卷第55頁），實係加盟1家實體店之約定。

　⑵系爭契約二第4條約定：「店舖設施費用、履約擔保及品牌管理費用：一、店舖設施費用：新臺幣238萬元整。乙方店舖裝潢及設備、設施裝置事宜，應委由甲方辦理。上開裝修工程所需工程款，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同時，交付所需工程費用總金額30%之款項予甲方，以作為給付相關廠商之工程款、價款用途。店舖開始裝修時，應再給付50%款項予甲方;其餘20%尾款於營業設備、設施裝置完畢時，立即交付甲方，以辦理付款予廠商作業。」等文，有系爭契約二足參（見本院卷第56頁），此部分明白約定被告加盟此店舖之加盟金為238萬元，益徵系爭契約二確實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且比較系爭契約一，此一加盟店甚至不是被告自營店的加盟價195萬元。

　⒋再觀兩造於111年9月5日簽立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亦如系爭契約二是1家實體店的加盟契約，與系爭契約二所載之加盟金均是238萬元，而加盟期間，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係約定：「契約期間：自民國111年9月5日起至民國114年9月4日止，計三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等文，而系爭契約二係約定：「契約期間：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11月30日止，計三年。契約存續期間，除依約定或法定原因外，雙方均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等文，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及系爭契約二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56、159頁）。2份契約之加盟金相等，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的加盟期限，如約所載滿3年，而系爭契約二的加盟期限，文字說明雖是3年，但實際期間只有2年。

　⒌再參以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是被告在簽立系爭契約一前所簽實體店加盟契約，故尚無獨家區域代理商之資格，無從以自營店195萬元之金額加盟。基上，系爭契約一是獨家區域代理授權契約，目的在擴展加盟店業務，而系爭契約二是個別店舖加盟契約，性質完全不同，無從取代，被告抗辯系爭契約二取代系爭契約一實無可採。且系爭契約二與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均是以238萬元加盟，系爭契約二實際年限為2年，111年9月5日「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則為3年，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二為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一後，擬由澐荼公司與原告重簽加盟契約以替代111年9月5日之舊約「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書」，應較合於卷證及時間序而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第2契約年開始前即112年11月30日前之85萬元？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經查：

　⒈系爭契約一第3條約定：「區域代理授權金：乙方應給付甲方區域代理授權金新臺幣伍佰捌拾伍萬元整，分四期給付：㈠於簽定本協議書時，給付甲方新臺幣貳佰萬元整。㈡本協議期間之第二年契約年度開始日前給付捌拾伍萬元整，第三年及第四年之各契約年度開始日前，應各再給付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整。如乙方未依上開約定期限給付區域代理授權金，則甲方得不經催告無條件逕行終止本協議，乙方絕無異議。」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可詳（見本院卷第17頁）。是兩造約定被告應於簽約時給付200萬元，於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於第3及第4契約年度開始日前，再各給付150萬元，合計585萬元，而授權期間依第2條約定則是自111年12月1日起至118年11月30日止，合計7年，亦有系爭契約一足認（見本院卷第17頁）。

　⒉查，被告未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1項第2款給付自第2契約年開始前約定之授權金；而原告有依系爭契約一第3條第2項於113年11月26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爰堪認定，則原告業已依約於113年11月26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一，亦堪認定。又系爭契約一是自111年12月1日起，第2契約年開始前為112年11月30日，第3契約年開始前為113年11月30日，原告既於第3契約年開始前之113年11月26日終止系爭契約一，而系爭契約一亦無約定被告違約終止仍應付足所有授權金，則系爭契約一關於第3、4契約年開始前即113、114年11月30日前之各150萬元，原告即無請求權，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第2契約年開始前被告應支付之85萬元，超過部分，即無所據。

　⒊另查，系爭契約一第11條雖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並得各依本協議及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主張相關權利。」等文，惟此解釋上應指業已取得之權利，應不包括尚未取得之權利，附此敘明。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一第11條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一第11條約定：「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所載任一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作協議及與乙方簽訂之台茶1号茶飲事業授權經營契約，同時請求乙方給付甲方新臺幣肆佰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文，有系爭契約一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兩造就被告違約，實有4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

　⒉對此，被告抗辯業已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後依約擴展自營店，惟因光復店營運狀況不佳，被告週轉困難，更曾請求原告延後繳付第二期授權金，始終有履約之誠意，僅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履約等語，查，被告確實有支付第一期授權金200萬元，匯款單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7頁），並於LINE通知原告延後支付，有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89頁），而本件授權期間為7年，全部授權金為585萬元，平均每年約83.6萬元（計算式：585/7≒83.6），原告僅使用約2年，折算約167.2萬元，尚溢付約32.8萬元，被告終止後仍得另尋獨家區域代理商，是被告賠償原告約1年期間找不到下家獨家區域代理商的損失約83.6萬元及此1年內無獨家區域代理商展店之損失，應屬合理，又兩造約定之展店進度為7年10店，平均1年約1.4家，而每家店依契約，扣店面設施之費用為195萬元，利潤應為63萬元（計算式：258-195=63），及參考原告得請求之第2契約年開始前給付85萬元，本院認懲罰性違約金以54萬元為適當（計算式：83.6+63*1.4-32.8-85=54），超過部分應予酌減。

　㈣基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以139萬元（計算式：85+54=139）為可採，超過部分，尚屬無據。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85萬元授權金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應於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此部分自同年12月1日起，至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原告對被告請求之54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合法送達被告，經兩造確認，且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142頁），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此部分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9萬元，及其中85萬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其餘54萬元自114年8月1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應予准許，並依被告之聲請及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酌定被告均得供全額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